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飛上彩虹-民眾參與彩虹村共創計畫 

 

一、 計畫緣起： 

台中市國際知名景點彩虹村位於彩虹藝術公園旁，原為一

群退伍老兵在眷村旁所自行搭建的平房聚落， 民國97年間，居

住於平房聚落內的黃永阜先生開始在自家房屋及周邊彩繪以排

遣無聊，逐漸形成「彩虹村」之樣貌。民國99年，因為黃永阜

先生彩繪的「彩虹村」剛好位於都市更新自辦重劃區道路區段

內，因而必須進行拆除。但為了讓彩繪畫作得以保存，經過市

府相關單位研議，經徵得所有權人同意，將彩虹村以「彩虹藝

術公園」之方式保留下來。幾經國內外媒體報導，吸引百萬人

潮參觀，106年甚至登上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世界的祕

密奇跡」（Secret Marvels of the World）景點之一。為將黃爺

爺色彩繽紛、單純童趣並充滿正能量的彩繪精神傳承下去，鼓

勵年輕世代接棒，達到藝術傳承目標，爰擬定此計畫，期以彩

虹村為創作平台，與年輕的創作產生世代共鳴，不斷的注入創

意熱情，讓彩虹村成為「大家的彩虹村」，呈現多元的藝術風貌。 

 

二、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三、 實施地點：彩虹村(臺中市南屯區春安路56巷25-34號) 

 

四、 計畫內容： 

(一) 參加對象：臺中市各高中職學校美術(美工)相關科班在學

學生(每組至多6名學生)。 



(二) 報名資格：須經學校同意並由指導老師帶隊始得報名。 

(三) 實施期程： 

1.徵件時間：即日起至112年9月30日前(以郵戳為憑)。 

2.評選時間：112年10月31日前。 

3.入選公告：112年11月30前公告於本局官網。 

4.現場彩繪期間：以112年12月11日至12月15日為原則(主辦

單位得視情況調整。) 

(四) 徵件內容： 

1. 不限主題，惟內容不得違反公序良俗或法律規範，並融合

大臺中地區、南屯區在地元素尤佳。 

2. 創作範圍共分四區，牆面尺寸及區域請參考附件四並擇定

一區。 

(五) 送件方式(限以紙本寄送)： 

1. 填妥備齊以下資料並以紙本寄送主辦單位： 

(1)送審作品請依擇定區域內之牆面進行創作(參考附件四)，

並以 A3或8開大小紙張進行創作或列印，作品須注意清析

度，倘因作品模糊不清或污損致影響評選分數，責任由參

賽者自負，底稿不退還，報名前請自行留存。 

(2)附件一-報名表(須由學校統一報名並核章，共同創作者

姓名請於備註欄逐一列出) 

(3)附件二-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參加者應全數簽署提供) 

(4)附件三-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參加者應全數簽署提供) 

2. 寄送地址：407610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惠中樓

8樓文化資源科收(信封註明：飛上彩虹計畫) 

3. 寄件後可於上班時間（每周一至周五8:30-17:30）來電

(04)2228-9111分機25116鐘先生，確認資料是否送達。 

4. 送審資料概不退還，如需留存請自行備份。 



(六) 參加規範： 

1. 參加作品須為原創作品。 

2. 投稿作品以平面創作為主，實際施作媒材將以水泥漆繪製

於木板牆面，請參賽者自行評估施作合適性。 

3. 須以學校名義報名參加並由指導老師帶領，填妥附件報名

表與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併同創作圖稿寄送。 

4. 如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將取消參加資格 

(1)抄襲或臨摹他人之創作。 

(2)不願意接受主辦單位安排展出牆面者。 

(3)送件資料缺漏或不符規定，經主辦單位通知未能於評

選前補正者。 

(七) 評選方式： 

1. 由主辦單位邀請藝術繪畫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針對送件圖稿

進行評選。 

2. 送件資料不符規定或不齊全者，不予評選。 

3. 評選通過者，由主辦單位正式發函通知參與牆面彩繪。 

4. 參加者針對評審結果及主辦單位安排之牆面不得異議。 

(八) 入選者權利義務： 

1. 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頒贈學校感謝狀乙只及各學生服務時

數證明文件各乙份。 

2. 主辦單位提供畫作顏料(水泥漆)，入選者酌予提供創作相

關用品(如畫筆、刷具等)，以新臺幣5,000元為上限。 

3. 入選者應配合主辦單位規定期間內於彩虹村現地完成牆面

彩繪，惟遇天候不佳、不可抗力等因素，主辦單位得視情

況延長創作期限。 

4. 入選者同意由主辦單位指定實際創作牆面，並就現場創作

比例、展示安全性及耐久性提出創作討論與調整。 



5. 入選者須同意配合參與主辦單位所辦之展覽相關推廣活

動。 

6. 展覽期間作品因外力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損壞，入選者

同意由主辦單位逕行委託專業彩繪團隊進行維護與修復。 

五、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或異動，將於本局網站公告。 

(二) 本活動具公益及公開性質，參賽者應詳閱「飛上彩虹計

畫」徵件簡章內容所列有關著作財產權等相關規定，並同

意主辦單位不需另支付報酬。 

(三) 所有參賽送件作品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權，若有違反者，主

辦單位依相關規定處理，參展者須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四) 入選者同意主辦單位於評選結果公告後，基於研究推廣之

需，對入選作品有研究、攝影、展出、印製及在相關文

宣、雜誌、網路上刊登報導等權利。 

(五) 入選者同意彩繪作品供主辦單位展覽、教育、推廣、行銷

等用。牆面彩繪完成後，著作權人需將作品著作財產權授

權主辦單位，為不限區域、時間、方式及次數之利用，同

意主辦單位得再授權第三人利用，並同意對主辦單位與主

辦單位授權之第三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另應保證交付主

辦單位之相關著作，無侵害第三人權益，如有侵害第三人

權益者，應負責處理，如因此致主辦單位受損害時，應負

賠償責任。 

(六) 入選者經主辦單位通知倘不能配合於規定期間內參與牆面

彩繪作業，即視為自動放棄入選資格，由主辦單位逕洽備

取名單依序候補。 

(七) 牆面彩繪作業未能於主辦單位規定時間內完成者，主辦單

位有權逕行委託專業彩繪團隊接續完成牆面畫作，入選者



不得有異議。 



 

飛上彩虹計畫 報名表 

送件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作品名稱 * 

學校  通訊地址  

指導

老師 
 

連絡 

電話 

市話： 

手機： 
Email  

創作

學生 

 
連絡 

電話 

市話： 

手機： 
班級         年      班 

 
連絡 

電話 

市話： 

手機： 
班級         年      班 

 
連絡 

電話 

市話： 

手機： 
班級         年      班 

 
連絡 

電話 

市話： 

手機： 
班級         年      班 

 
連絡 

電話 

市話： 

手機： 
班級         年      班 

 
連絡 

電話 

市話： 

手機： 
班級         年      班 

預計

創作

牆面 

□第一區 

A. 135 x 110 cm、B. 107 x 88 cm、C. 313 x 175 cm、D. 198 x 180 cm、E. 260 x 

210 cm 

□第二區 

F. 413 x 210 cm、G. 413 x 210 cm  

□第三區 

H. 422 x 210 cm、I. 181 x 210 cm 

□第四區 

J. 348 x 210 cm、K. 520 x 210 cm 

*請勾選投稿區域，主辦單位將依勾選意願及審查結果安排實際創作牆面，牆面尺寸及位

置請參考附件四，牆面尺寸為寬 x高（單位：公分） 

創作

概念

說明 

 

校長

核章

欄 

本計畫須經學校同意始得報名，學校得核予指導老師及出席人員公假，未蓋校長簽字

章者不予評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蓋校長簽字章) 

附件一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一、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進行「第

一屆飛上彩虹計畫」相關工作，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是受到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 

二、您可依您的需要提供以下個人資料：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聯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或居住地址)或其他得以

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三、您同意本局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與您進行聯絡、提供您

本局各項徵件、展覽等相關服務及資訊，以及其他符合本局組織章程所定

業務等特定目的之使用方式。 

四、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局：(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

用、(5)請求刪除。 

五、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局您的個人資料，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經

檢舉或本局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盜用、

資料不實等情形，本局有權暫時停止提供對您的服務，若有不便之處敬請

見諒。 

六、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

本局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立同意書人：                          簽章(中文簽名，請勿塗改)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參與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辦

理「第一屆飛上彩虹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保證本計畫

所為全部著作未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若有侵害第三人權

益，將自負所有責任。 

本計畫所完成之所有成果（包括藝術創作、繪畫、編

織、照片、影像、紀錄片、劇本、文字、書籍及影音資料

等），同意無償授權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為不限方式、時

間、次數及地域之公益活動及政策宣導等非營利用途使用。 

此致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立同意書人：                      (請簽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法定代理人：            (請簽名) 

※參加者為未成年人時則由法定代理人親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附件四 

 


